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上水径停车场及出入线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

4 号）的相关规定，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千 2026 年 4 月 17 日在

广东省深圳市组织召开了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上水径停车场

及出入线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

议的有：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单位深圳地铁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环评／设计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验收调

查及环境监理单位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铁上

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及 5 名技术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

组（名单附后）。验收工作组对本工程上水径停车场和出入线的主要

建设内容、环保设施和环境敏感点进行了现场查勘，听取了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环境监理单位及验收调查单位的汇报，查阅了相关环境保

护资料，经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5 号线上水径停车场占地 11.6ha, 设停车列

检 40 列位、周月检 4 列位，出入线右线长 2.594km、左线长为 2.623km,

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工程建设方案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

工程总投资为 14.58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5512.4 万元，约占总投

资 3.8% 。

2008 年 2 月 26 日，以环审 (2008) 82 号文对 5 号线工程的环评



报告书予以批复； 2011 年 6 月 22 日，以环审 (2011 J 147 号文对 5

号线工程的环境影响补充报告书予以批复； 2017 年 5 月 3 日，以粤

环审 (2017 J 181 号文《关千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5 号线工程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同意 5 号线工程竣工环保验收（不包含上水径

停车场及出入线工程），山千上水径停车场征地拆迁未完成，未能与

5 号线工程一并实施，仅建设了出入线隧道。 2022 年 8 月，工程全面

开工建设； 2024 年 11 月 18 日，工程通过初期运营前环境保护验收；

2024 年 12 月 28 日工程投入初期运营。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本工程的实际建设内容和规模与

环评阶段基本一致。

参考《关千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环办 (2015) 52 号）中“铁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中的相关要求，本工程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

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且未造成显著不利环境影响。

三、环境保护设施和要求的落实情况

l、施工期环保措施

委托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展了施工期环境监理工

作。工程施工期间，采取了封闭围挡、临时覆盖、地面硬化、湿法抑

尘、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废水和污水经沉淀或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市

政污水系统、弃渣运至指定受纳场等一系列措施减缓环境影响。

2、生态保护



施工结束后，对施工临时占地及时进行了绿化恢复或硬化；对永

久占地进行了景观设计，并对其周边进行了绿化美化。

3、噪声防治

本工程场区内采用低噪声设备，其中风机两端装有消声器，水泵

等设备基础位置设置减振垫；电动设备、风机、水泵等定期进行维护、

保养和检修。

4、振动防治

本工程设置了特殊减振措施（钢弹簧浮置板道床） 403.2 单线延

米。轨道和车轮定期进行打磨和璇轮。

5、水污染治理

本工程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既有城市污水管

网；停车场内新建了废水处理站，洗车废水等生产废水经废水处理站

处理后出水全部回用。

6、废气治理

停车场食堂油烟由集气罩收集、经汕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

7、固体废物处置

停车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统一外运处置。

以上各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成并投入使用，环境影响报

告书、环境影响补充报告书及其批复意见提出的环保措施要求已得到

落实。

四、环保设施调试效果及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l 、施工期间环境影响



施工期间采取一系列减振降噪和抑尘措施后，施工对周边区域的

噪声和扬尘影响得到有效控制，经监理单位连续监测，施工期间各监

控点的场界噪声、环境空气均基本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2、生态环境影响

本工程完工后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恢复、绿化和美化工作，项目对

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3、声环境影响

验收监测结果显示，上水径停车场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相应限值要求。

4、环境振动和二次辐射噪声影响

验收监测结果显示，各敏感点的环境振动和室内二次辐射噪声分

别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 10070-88) 和《城市轨道交通

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 (JGJ/T

170-2009) 相应限值要求。

5、水环境影响

验收监测结果显示，停车场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生产废

水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满足《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 44/26-2001) 

第二时段三级标准要求。

6、环境空气影响

验收监测结果显示，停车场食堂汕烟的排放浓度满足《饮食业汕

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 要求。

7、固体废物影响



本工程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时清扫并进行分类后，集中送环

卫部门统一处理；污水处理站污泥由有资质单位定期清运处置；废旧

蓄电池由专业厂家更换时同步回收。

8、公众意见调查

公众意见调查采取现场发放调查问卷方式进行，受访公众对工程

的环境保护工作均表示满意。

五、验收结论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本工程履行了环评和

环保“三同时“制度，总体落实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中提出

的噪声、振动、废气、废水、固废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满足竣工环

保验收条件，验收组一致同意本工程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

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按照监测计划及时开展运

营期的跟踪监测，确保各项环境保护设施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污染

物稳定达标排放。

主持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7 日


